
 

从两个方面理解企业信用风险分类管理与企业的关系 

 

 

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于 2022 年 2 月 15 日（星期二）上午 10 时举

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，请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副局长蒲淳、国

家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王铁汉、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信用监管司

司长刘燕、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局长冀岩介绍推进企业信用风险分类管

理进一步提升监管效能有关情况，并答记者问。 

【经济日报记者】 

现在在全国已经有 4800 多万户企业，但是对这些企业来说，实

施企业信用风险分类管理和他们的实际利益有什么关系？比如信用

风险比较低的企业，他们能得到什么实惠吗？ 

【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副局长 蒲淳】 

企业是一个国家竞争力的重要体现，企业生存发展的质量关系到

一个国家的高质量发展和国家的竞争力。企业信用风险分类管理是基

于企业的信用风险信息开展信用风险状况研判，根据信用风险状况不

同将企业划分为不同的类别，并对不同信用风险类别的企业采取差异

化监管措施，实现监管资源合理配置和高效利用，提升监管效能。实

施企业信用风险分类管理最主要目的是优化监管资源配置，提升监管

精准性和有效性，使监管对违法失信者“无处不在”，对诚信守法者

“无事不扰”，以公正监管促进公平竞争、优胜劣汰。 

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理解企业信用风险分类管理与企业的关系。

一方面，对诚信守法者“无事不扰”。企业信用风险分类结果是市场

监管部门对企业实施差异化监管的参考依据。《意见》规定，对信用

风险低的 A 类企业，市场监管部门将在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中合

理降低抽查比例和频次，除投诉举报、大数据监测发现问题、转办交

办案件线索及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，根据实际情况可不主动实施现场

检查，实现“无事不扰”。另一方面，对违法失信者“无处不在”。



《意见》明确，对信用风险高的 D类企业，实行严格监管，有针对性

地大幅提高抽查比例和频次，必要时主动实施现场检查，做到“无处

不在”。通过对不同信用风险类别的企业实施差异化的监管措施，做

到有效监管、公正监管，为守法诚信企业打造良好宽松的经营环境，

让违法失信企业处处受限，有利于营造诚实守信、公平竞争的市场环

境，有利于充分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和创造力。同时，能够有效防范监

管部门对市场主体经营行为的过度干预，最大限度地减轻企业负担，

更好地服务企业发展。这对我们市场监管部门的权力也是一种约束。 

需要说明的是，企业信用风险分类结果是动态调整的，企业应重

视自身信用积累，依法诚信经营，通过主动纠正失信行为、消除不良

影响、重塑良好信用等方式，降低自身信用风险，提升企业的市场信

誉和竞争力。《意见》还鼓励各地市场监管部门积极探索企业信用风

险分类结果综合运用，增强信用价值“获得感”，助推“良币驱逐劣

币”正向循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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